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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安排，长春
市绿园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近日开展
为期5日的“春雷”专项行动，重点攻
坚涉民生、小标的等执行案件。其
中执行法官王婷婷处理的一起案件
中，由于当事人逃避执行，尽管法院
采取了柔性执法措施，当事人依旧
拒绝配合，给被执行人自己和家人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2024年6月，段某花费14500
元，约定由刘某对指定建筑进行装
饰装修。然而，刘某并未按照约定
使用这笔资金进行装修，反而挪用
了这笔款项，并拒绝退还。段某无
奈下将刘某诉至法院，后案件流转
至执行程序。

办案法官王婷婷受理案件后，
查明被执行人名下存在一处房产，
此外并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且所

预留的多个电话号码均无法拨通。
办案法官于春节前夕前往该处房
产，发现屋内住有被执行人家中老
人、配偶及其仅1岁的孩子，法官向
其家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张贴查封
公告，并告知其配偶，让刘某主动联
系法院偿还债务。

春节期间，刘某及其家属并未
联系办案法官，申请执行人来电向
法官表示自己生活困顿，急需用
钱。此时，办案法官发现刘某及其
家属的电话均已无法拨通，遂前往
刘某房产，敲门后无人回应。面对
刘某一家如此冥顽不灵的拒执行
为，执行干警联系技术人员强制开
锁进入房屋，进行拍卖勘验。开门
后竟然发现刘某家属均躲藏在屋
内，想通过拒不配合来逃避执行。

考虑到户内有妇女儿童居住，

遂由女法官王婷婷入户进行拍照取
样，并告知刘某家属，查封公告所示
的拍卖期限已到，翌日法院将拍卖
该处房产以偿还刘某所欠债务。返
回法院后，办案法官即收到了来自
刘某的电话，对自己逃避执行的错
误行为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在每月
工资发放日偿还部分债务，直至全
部履行完毕。鉴于刘某真诚悔过，
办案法官帮助其与申请执行人达成
了执行和解，并告诫刘某，若仍拖延
还款，将立即拍卖其名下房产。

本案中，绿园法院执行局既通
过查封房产、启动拍卖等强制措施
形成震慑，展现出对拒执行为的零
容忍；又在入户执行时安排女法官
缓和冲突、全程规范取证，减少对未
成年人的心理影响，彰显了司法人
文关怀。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新学期伊始，为进一步
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和
安全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
各类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
全力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
境，2月25日，长春市二道区
人民法院八里堡人民法庭副
庭长刘畅及法官助理郭汉走
进二道区长江小学，为全体
师生带来一堂内容丰富、干
货满满的“法治第一课”。

“熊孩子闯祸，为什么要
家长买单？”“孩子在学校受
伤，学校就要承担责任吗？”

“校园安全纠纷如何划分责
任？”……课堂上，刘畅通过
生动的校园案例，为同学们
清晰呈现了校园伤害的各种
形式及应对之策，并结合《民
法典》的有关规定，针对校园
人身伤害案件中责任认定及
比例划分问题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解。特别是针对同学
之间因嬉戏打闹等所引发的
事故纠纷如何确定各方责任
进行了着重分析。授课结束
后，刘畅也与校方工作人员
就学校在“安全保障义务”方
面所涉及到的相关法律规定
进行深入交流，并就学校后
期如何强化履行安全保障义
务提出了合理建议。

法律如伞，青春如苗。
青少年的法治教育不仅关乎
个人成长，也关系国家未
来。下一步，二道法院将持
续加大“法治进校园”活动力
度，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职
能作用，通过“开学第一课”

“模拟法庭”等系列活动推动
青少年普法教育常态化，用
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茁壮成
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新学期伊始 法治清风入校园

强制执行捍卫公平正义 柔性执法传递司法温度

蛟河森林公安联合开展“清山清套”行动
为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

护工作，严厉打击非法捕猎野生动
物违法犯罪行为，2月24日，省公安
厅森林公安局蛟河森林公安分局联
合吉林森工白石山林业有限公司天
保中心开展“清山清套”行动。

行动前，蛟河森林公安分局森侦
大队结合辖区冬季违法犯罪发案规
律特点，协调联动天保中心、白石山
林场、双山林场、双山派出所，召开联
合行动会议，走访调查熟悉掌握林场
情况的职工村民，紧盯“清山清套”重
点部位，精准开展巡查巡护行动。

行动中，联合行动小组合理分
工，明确各自职责分工，集中统一开
展清查行动，采用“车巡+步巡”相结
合方式，对辖区重点林场进行全面清
查，对可能安装猎套、粘网、猎夹等捕
猎工具的树根、草丛、雪窝等重点位
置，进行仔细排查检查，对现场发现
的捕猎工具进行全面拆除清理，收集
现场遗留痕迹物证，不放过任何可疑
线索。同时，对过往车辆和可疑人员

进行盘查检查，向其宣传野生动物保
护法律法规，全力打击非法运输、收
购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

通过此次联合行动，有效预防破
坏自然资源生态领域违法犯罪，全面
净化辖区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筑牢生
态资源安全屏障。下一步，蛟河森林

公安分局将立足实际，加强对辖区巡
逻排查频次，持续加大与相关部门的
联合执法力度，形成监管合力，不定
期组织开展“清山清套”行动，为野生
动物栖息生存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张楠 柴泽华 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分
局西三条街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
辽宁路附近有一位老人醉倒在地，
需要救助。接警后，警长孙航立即
赶到现场。

只见老人瘫坐在冰冷的地面
上，身上散发着浓重的酒气。此时
气温较低，老人衣着单薄，若不及时
救助，极有可能出现意外。民警上

前轻声呼唤老人，但老人因醉酒意
识不清，无法交流。为保障老人安
全，民警一边为老人披上自己的警
用大衣保暖，一边通过研判老人随
身证件尝试联系家属。经过一番努
力，终于成功地与老人的儿子取得
了联系。

随后，民警陪伴在老人身边，照
顾老人，安抚他的情绪，等待家属赶

来。当家属见到老人安然无恙那一
刻，情绪激动地对民警连声道谢：“太
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及时发现并
照顾，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危险事，
咱们民警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在寒冷的冬日，民警这一暖心
举动如同暖阳，温暖了群众的心，密
切了警民关系。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民警救助醉酒老人 传递冬日温情

民警对现场发现的捕猎工具进行拆除清理 森林公安供图

新学期伊始，省教育厅联合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
安厅、省司法厅等五部门,在全省中
小学校集中开展法治教育“开学第
一课”活动。

2月26日13时，“法治护航 向阳
而行”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长春市第
二实验小学举办。“同学们，新的一
年又长大了一岁，那你们知道所承
担的法律责任也在发生变化吗？”长
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法治副校长、清
明街派出所民警李宏华以生动的案
例、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师生们作了

“如何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小卫士”
专题辅导。长春市教育局、司法局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并为师
生赠送了法律书籍。“开展法治教
育，是帮助学生走好人生旅程的第
一步。今天，学校与我们充分利用

‘开学第一课’的教育契机，引导学
生拓展法律常识、树立法治观念、增
强法治意识，让孩子们成为一名知
法懂法的合格公民。”李宏华说。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白山市实
验小学法治副校长、白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历彦飞庭长，以及少年法庭
的姚悦竹法官，为全体师生带来了

“法治开学第一课”。课堂上，两位
法官结合自身丰富的法律实践，深
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青少年
学生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重点围
绕防校园欺凌、防性侵伤害等问题，
以案释法，以法论事，引导学生们树
立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六年级学生童诗涵说：“这次活动让
我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更学会了

如何保护自己，这样的课程太有意
义了。”

通化市第二中学邀请通化市教
育局政策法规科负责人蒋锡龙为师
生进行普法宣传，通过校园直播平
台向所有班级同时播放。蒋锡龙以

“高空抛物”“正当防卫”“敲诈勒索”
等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典型案例，
充分考虑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和
接受能力，为同学们进行了一场精
彩的法治教育。通化市第二中学副
校长李庆宇表示，在本次法治教育
活动中，主讲人巧妙引导学生围绕
热点问题展开思考，让学生们将抽
象的法律知识具象化，化作守护自
身权益的有力武器。未来，学校将
不断创新法治教育形式，及时更新
法治教育理念，为学生成长保驾护
航。 吉林日报记者 郑玉鑫

全省中小学校上好法治教育“开学第一课” 日前，80个满载氯化钙、
耐火砖等货物的集装箱，在
海关“直提直装”模式助力下
快速完成装载作业驶出国
门。这一创新模式自2023年
10月试运行，2024年全面铺
开，目前已成为珲春市外贸
发展新引擎。

该模式是海关推进职能
转变成果，不触发查验时，可
免去口岸内的堆存与装卸环
节，实现货物“进境直接提
离、装载直接出境”，使口岸
货物验放时间缩短30%以
上，企业集货时间从4至5天
减至1至2天，单个集装箱节
省费用约1500元。

2024年，珲春铁路口岸
共监管进出口货物370.9万

吨，同比增长31.5%；货值
32.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3%。吉林省东北亚铁路
集团铁港运输有限公司现
场业务主管李学峰表示，新
模式不仅降低了物流成本，
还让货物周转更灵活，为企
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
先机。

如今，珲春铁路口岸以
“直提直装”开启东北亚区域
贸易合作的新篇章。珲春海
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依托

“7×24小时”运行模式，大力
推进“智慧口岸”建设，让便
利化通关措施落地生根，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注入动力。
吉林日报记者 王旭 曲镜浔

“直提直装”助力珲春外贸增长

随着网约车的普及，大量
私家车主在平台注册、接单，
但往往未通知投保公司车辆
改变了使用性质，由非营运车
辆变成了营运车辆，载客发生
事故后被保险公司拒赔的事
时有发生。

岳某驾驶私家车通过网
约车平台接单，在到达乘客指
定地点后停车，乘客张某在开
启车门时未确认后方安全，导
致陈某骑行的电动车与轿车
发生碰撞并致陈某受伤。经
交警部门认定，岳某负本次事
故同等责任，张某负本次事故
同等责任，陈某不负事故责
任。事故发生后，陈某被送往
医院救治，诊断为右膝关节软
组织挫伤等。后经司法鉴定
中心鉴定：1.伤残等级为一处
第九级；2.误工期限为受伤后
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护理期限
为120日（含住院）。陈某户籍
地为市区，应按城镇居民标准
计算本案各项经济损失。

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
驾驶员为岳某，车辆所有人
亦为岳某，且该车以非营运
性质向某保险公司投保机动
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
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
额300万元，本事故发生在保
险期间内。

法官说法：私家车以非
营运性质投保，用作网约车

接单时发生交通事故，商业
险是否需要赔付？《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
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
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
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
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
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
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
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
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
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
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
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
偿保险金的责任。

九台法院审理认为，本案
中，岳某以使用性质“家庭自
用”对案涉车辆进行投保，后
将该车辆用于开展网约车营
运活动。因营运车辆相较于
家庭自用车辆运行里程多，使
用频率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
率明显上升，且案涉事故系在
营运过程中发生，岳某的行为
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即案涉
车辆的危险程度。但岳某并
未将车辆用途变更的情况及
时通知承保公司，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
二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可在商
业三者险范围内主张免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私家车营运发生事故
商业险是否需要赔付？


